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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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6年智慧农(牧、渔)场 项目储备的提示
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科：
根据我厅《关于印发江西省农业农村2026年财政专项项目 储备指南并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请各地抓紧推进智 慧农(牧、渔)场项目储备，现就储备有关要求提示如下：
一、储备原则
2026年智慧农(牧、渔)场项目采取“先建后补”方式予以 支持，对2024年1月1日后开始实施，2025年12月31日前完 成建设并达到预期成效的智慧农(牧、渔)场项目进行补助。项 目相关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必须接入省“云上赣农”农业物联网子 系统，不支持近3年内已实施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或省级 智慧(牧、渔)场项目的主体进行申报。
二、补助标准
单个项目补助标准不超过该项目总投入的30%,单个项目补 助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，已获各级财政资金补助、补贴的设 施设备和建设内容，不得列入该项目总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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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支持方向
支持我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、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 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开展智能化改造，建设智慧农(牧、  渔)场，重点支持项目主体购置农产品智能化分拣清洗包装、标 准化分等分级、数字化精深加工等设备，提高产品溢价和销售额， 带动农户增收。
四、申报要求
1.项目申报主体应按要求编制《智慧农(牧、渔)场项目申 报书》(申报单位盖章及负责人签字),并提供项目实施相关佐 证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同、用工姓名与支付劳务费用详单、 设施设备采购与收货清单、正式发票、付款凭证、项目实施前后 照片与视频等各项原始凭证，项目申报书和佐证材料pdf文件通 过项目储备系统提交。
2.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项目主体采购智能化、自动化硬件 设备，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不支持非智能化、非 数字化设施设备采购。自筹资金部分主要用于配套软件建设、设 备安装、配套设施建设，不包括土建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内容。
3.提交储备的项目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进行现场核实，市 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做好项目前置审核，各级严格把关，确保储 备项目主体资质符合补助条件、建设内容符合支持方向、项目投 资无虚报造假情况。




4.请各设区市认真落实此文件要求，将原申报储备项目退回 县级重新组织申报，设区市应于2025 年 9 月18日前通过项目储 备库系统完成项目审核并提交。

联系人：戴栋根，电话： 189887461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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